
教育部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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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四)字第11426015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辦法(以
下稱本辦法)第4條第7款、第8款」有不得參加本考試情形
之處理程序及判斷基準一案，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查本辦法第4條第7款規定：「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以下稱兒少法)第97條規定處
罰，並經師資培育之大學(以下稱師培大學)或中央主管機
關確認，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同條第8款規定：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師培大學或中央主管機關查證屬
實，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

二、本辦法第4條第7款、第8款有關「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
要」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且實務上上開條款認定師資生
是否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各校並無統一之處理機
制，本部為各校如遇師資生有違反上述相關法規之情形，
能有相關處理原則得以參據，建議運作機制如下：

(一)接獲通知及權責單位：師培大學接獲在校生、應屆畢業
生、甫完成教育實習學生(以下稱行為人)，受兒少法第
97條規定裁罰，或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由師培大學確認
事實；倘行為人為已離校之畢業生，由本部確認事實。

(二)確認事實：行為人雖已受兒少法第97條裁罰，或行為違
反相關法規屬實，惟各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於接獲通知並
確認事實後仍會決定是否依校規懲處，並作出決定及其
理由，過程中應給予行為人陳述意見，其所作成之決定
及理由應送師培專責單位。

(三)各校應組成審議小組確認個案是否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
必要，並應建立校內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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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有關作成不得參加考試之決定的機制應落實於各校校
內章則。

２、必要時會議組成應有外部專家學者。
３、應有利害關係人代表(當事人、行為人……等)參加及

陳述意見。
(四)各校審議小組須載明事實及認定理由(不得或尚無不得

參加本考試之必要)，須陳述討論過程，並作成會議決
議。

(五)學校如作成「有不得參加本考試之必要」之決定，應將
事實及認定理由函報本部。

三、各校應組成審議小組並召開合議制審查會議，得由師培專
責單位了解個案行為事實，組成審議小組(或由校內更高
層之評議單位)，參考學生獎懲委員會決定，視個案具體
情形，依行為事實及對被害人所生影響等因素，並依下列
判斷基準，進行討論後作成決議。

(一)本辦法第4條第7款：
１、行為人：行為是否基於故意、與被害人之關係(是否

直接指導)、過往有無類似行為經學校調查屬實、是
否為累犯(曾處置告誡後再犯或經警告後再犯)、有無
挾怨報復、污衊/轉嫁責任予被害人、串供、不當施
壓被害人、其他受事件牽連之相關人等不具悔意之犯
後態度。

２、被害人：被害人年齡(成年、未成年或年幼)、被害人
身心狀況是否無法應變或反抗、被害人是否為特殊學
生或弱勢學生。

３、行為侵害之法益：被害人身分、被害人人數、被害人
所受影響、被害人受害之狀況(程度)、侵害之結果是
否發生。

４、行為態樣：行為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次數多寡、
侵害時間長短、侵害之時間點(於個別指導時、上課
時或其他時間)、是否由權力較大之一方主動、是否
利用權勢或職務上之機會、是否違反被害人之意願、
是否壓抑或無視被害人反抗繼續加害。

５、其他：對法秩序所生之危害、其影響程度、範圍等因
素(被害人是否有自殺意念/自殺企圖/是否涉及公共
危險案件)。

(二)本辦法第4條第8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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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經有期徒刑、拘役以上刑之執行、易服勞役或易服社
會勞動。但宣告緩刑或執行易科罰金，不在此限。

２、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施予觀察、勒戒、強制戒治。
３、經司法機關執行拘留、拘提、羈押、留置或管收。
４、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理規範

或背離社會多數共通之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
５、若其擔任教職，將對眾多學子身心影響甚鉅。
６、其行為經傳播者，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化(校園性

騷擾、嚴重體罰、主導考試舞弊、論文抄襲等)。
７、違反行為之情節輕重、該行為與所執行職務之關聯，

及行為是否足以對學生或幼兒造成妨害或影響學生或
幼兒身心健全發展等情事綜合判斷。

四、綜上，由於不得參加考試情形之認定，涉及師資生權益，
為確保學生考試權益及校園安全，請各校依程序妥適審認
個案情形。如有作成不得參加本考試之決定，應即函報本
部，以利後續依法辦理。

 
正本：各師資培育之大學
副本：教師資格考試專案辦公室試務行政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

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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